
 

 

 

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師績效評量辦法施行細則 

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5 日傳播學院教評會通過 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 日傳播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387 次會議同意備查 

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6 日、113 年 6 月 13 日傳播學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7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備查 

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傳播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依本校教師績效評

量辦法（以下簡稱評量辦法）第七條規定，訂定本細則。 

第二條 本院專任教師整體評量項目包括教學、研究，及服務（含輔導）三項，各項滿

分為 100 分；項目分數乘以各項比例加總後，總分為 100 分。單項分數低於 60

分，或總分低於 70 分，視為不通過。 

單項免評量之項目，該項目以 100 分計。 

三項之比例最低為 20%，教學及研究單項最高為 60%，服務最高為 30%。三

個評量項目分配比例總和應為 100%。教師得自行調整各項比例，惟調整須為

5%的倍數。 

第三條 本院專任教師研究項目評量之參考標準如下： 

一、論文發表 

（一）期刊論文：經匿名審查者，每篇核計 20 分。刊登於 SCIE、SSCI、

Scopus、EI、TSSCI、THCI 期刊者，另加 20 分。 

（二）研討會論文：經審查制度發表者，每篇核計 10 分。收錄於會議論

文集者，視該研討會在該領域的重要性，另加 10 至 30 分。 

二、成冊專書或專書章節 

（一）成冊專書：經匿名審查正式出版者，需檢附審查證明，每冊核計 80

分。未經審查制度出版者，每冊核計 30 至 40 分。經國外特優出版

社出版並經系、院教評會認定者，每冊另加 15 分。 

（二）擔任專書編者，每冊核計 15 分。經國外特優出版社出版並經系、

院教評會認定者，每冊另加 15 分。 

（三）專書章節：該專書經審查制度正式出版者，需檢附審查證明，每篇

核計 15 分；未經審查制度出版者，每篇核計 10 分。經國外特優出

版社出版並經系、院教評會認定者，每篇另加 15 分。 

（四）前款期刊論文內容若與本款專書部分章節雷同程度達 80%，由受評

教師擇一計分。 

三、研究計畫：經由本校簽約之研究計畫主持人，每案核計 30 分；共（協）

同主持人，每案核計 10 分。屬多年期計畫者，每年均計為 1 件（不含計

畫展延期間）。 



 

 

 

四、藝術創作 

（一）影音藝術創作：須經公開映演（含線上）並為主創者（編劇、導演、

製片、攝影、剪輯等），每件核計 10 分。若為電影長片或電視影

集（3 集以上）經公開發行上演（含線上），每件核計 60 分。 

（二）表演藝術或展覽：於國內外優質場館舉辦之表演藝術或個展，一次

核計 40 分；參與聯展，一次核計 10 分。 

（三）策展：須為主策展人，於國內外優質場館舉辦，一次核計 20 分。 

（四）參賽：須為主創者，入圍國內外大型專業競賽，每件核計 40 分。

獲獎作品依該獎項在該領域的重要性，可另加 10 至 40 分。 

五、未包含於上述四款之成果，得由受評教師檢附相關資料並敘明理由，提送

系、院教評會審議。 

六、受評教師如為第一或通訊作者，可得該項核計之總分；共同作者，每項得

分以原得分乘以二，再除以人數計算。 

七、以上各款研究或創作成果，如經系、院教評會評定為足以加重計分者，該

項得分至多可以原得分加 50%計算。 

以上各項合計最高為 100 分。終身免接受研究評量，或受評期間獲本校學術研

究獎者，研究項目以 100 分計。 

以上各款受評項目須為向系級教評會提出前即已出版、發表或已被接受，並由

申請人檢具相關證明，提送相關會議查核認定，各項成果不得重複列計。 

第四條 本院教師應遵守教師倫理，且教學項目評量符合下列標準： 

一、教學大綱應上網。 

二、每學期應依規定準時繳交學生成績。 

三、每學年授課時數及課程配置，應符合本院相關規定，請假應補課。 

第四條之一 本院專任教師教學評量標準認定原則如下： 

一、受評期間授課時數符合本校課程精實方案、本院課程總量管制原則應授時

數之規定，且教學大綱上網、依規定準時繳交學生成績達 100%者，計 75

分。受評期間任一學年授課時數未達標準、且未於次一學年補足者，該學

年扣 4 分；教學大綱上網任一學期未達標準者，該學期扣 2 分；準時繳交

學生成績任一學期未達標準者，該學期扣 2 分。 

二、指導本校博士生論文每篇以 5 分計算、碩士生論文每篇以 3 分計算。如論

文為聯合指導者，應除以指導教師人數方為得分。本款得分受評期間最多

核計 20 分。 

三、指導本校學生參加國科會（科技部）「大專生研究計畫」，每次加 10 分。 

四、指導本校學生舉辦或參加展覽與競賽並獲獎者，其屬全校性者，每次加 5

分；其屬校外（國內）性者，每次加 10 分；其屬國際性者，每次加 15 分。

如為聯合指導者，應除以指導教師人數方為得分。 



 

 

 

五、帶領教學社群、執行創新教學計畫或錄製磨課師課程等方案，每計畫加 3

分。本款得分受評期間最多核計 20 分。 

六、獲本校教學優良獎，每次以 50 分計算。 

受評量教師如於課程、教學方法及教材等與教學相關事項有創新或具重大意義

之成果者，於提出有關證明後，系教評會得建議特別加分，至多 20 分；院教

評會就系級教評建議特別加分增減 10%為上下限。 

受評期間所擔任課程需符合教學品質之最低標準，本院最低標準為教學意見調

查結果平均 70 分。 

專任教師於受評期間內同一授課科目連續兩學期，或每學期有兩授課科目教學

意見調查結果在 70 分以下者，應參加教學發展中心規劃之教學工作坊尋求改

善。 

第五條 本院專任教師服務項目評量之參考標準如下： 

一、受評期間出席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校內各項應出席會議之平均出席率應

達 75%。 

二、擔任校、院、系行政工作。 

三、擔任校內輔導學生工作。 

四、參與校級服務。 

五、從事校外服務與社會實踐，提升本校聲譽。 

第五條之一 本院專任教師服務評量標準認定原則如下： 

一、受評期間出席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校內應出席會議之平均出席率達 75%

（含）以上，計 75 分。未達 75%者，每少 1%扣 1 分。 

二、擔任校院系主管（含：本院深耕計畫辦公室主任），每學期加 4 分。 

三、擔任導師，每學期加 2 分。 

四、受校、院、系委託指派辦理專案事務（含：社會實踐）或國內外學術研討

會，主持人每次加 2 分，協同主持人每次加 1 分。 

五、擔任系所代表或學程召集人、擔任系委員會召集人、擔任學術期刊編輯、

開授服務學習課程等，每學期加 2 分。 

六、其他服務事項。 

受評量教師如有重大服務事蹟者，於提出有關證明後，系教評會得建議特別加

分，至多 20 分；院教評會就系級教評建議特別加分增減 10%為上下限。 

第六條 本院專任教師每年均須就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各方面提交前一年度之工作彙整表，

系（學位學程）主管及院長得就其工作彙整表提出建議。 

教師任職每滿 5 年後之第六年第一學期，教師須接受整體評量；評量未通過者

應於該學期起算 3 年內完成再評量。 

教師應接受評量學期，不因再評量順延。 



 

 

 

教師得提前申請評量，評量績效以前次評量後之成果為限。下次評量學期仍依

第二項規定計算，不因提前評量而延長。 

受評教師教學、研究或服務評量未達本細則之標準且未於應受評學期向系（學

位學程）敘明理由者，視為未通過。 

教師如於應受評學期僅單項未通過，再評量時仍應接受教學、研究、服務之整

體評量。 

第七條 未通過評量之教師，應於再評量期限內接受所屬學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、本院

或教學發展中心輔導與提交改進計畫，送院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，並通過

再評量。 

第八條 本細則經院教評會、院務會議通過並提報校教評會備查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